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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主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会后事项说明及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客车”、“公司”或“发行人”）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申

请已于2023年3月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的审核，并于2023年4

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88号）。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公告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一季度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3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发行类第7号》等的相关要求，对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项目自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3年3月22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

期间的相关会后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说明及承诺如下： 

一、公司业绩变动情况的说明 

（一）2022 年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发行人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告了 2022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48,799.26 178,072.16 -1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70.21 -26,418.77 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609.16 -31,301.20 -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56.98 -57,048.44 156.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6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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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6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83% -66.92%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同比增减 

总资产（元） 337,000.09 378,451.16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14.77 26,527.71 -88.26%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48,799.26

万元，同比下降 16.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970.21 万元，

同比上升 9.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609.16 万元，同比下降 7.37%。 

发行人 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系：（1）出行方式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公路客运量和城市公交客运量受到一定影响，客车市场销量规模持续萎缩；

（2）受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面向的产业链下游客户（如公交、

旅游客运行业客户）采购需求有所减少。 

发行人 2022 年度净利润为负的主要原因系：（1）收入规模下降；（2）行业

竞争加剧、原材料及配套件价格上涨和销售产品结构变化导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

降。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度年报数据，宇通客车、中通客车、金

龙汽车、亚星客车相关业绩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当期金额 同比增减 当期金额 同比增减 当期金额 同比增减 

宇通客车 2,179,896.06 -6.17% 75,914.27 23.68% 24,984.98 -16.84% 

中通客车 527,618.29 15.03% 9,832.64 144.79% 1,342.72 104.87% 

金龙汽车 1,824,040.90 18.30% -38,689.05 35.00% -59,613.89 24.10% 

亚星客车 150,057.52 53.34% -19,608.64  -10,466.11% -13,918.00 16.35% 

如上表所示，同行业中不同公司因其产品结构、市场地位、品牌影响力的差

异化，造成业绩表现不同的情形。2022 年度，宇通客车作为行业龙头，规模效

应仍较为显著，净利润为正，但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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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均同比下降；中通客车由于海外出口扩大等因素，实现微利；金龙

客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低于发行人；亚星客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亦为负数。 

综上，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变动主要系市场需求下降、行业竞争加剧、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并无明显异常，具

有合理性。 

（二）2023 年一季度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发行人 2023 年一季度经营数据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告了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一季度 2022 年一季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23,135.47 32,785.58 -2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4.67 -3,999.30 2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73.07 -5,124.36 2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11.53 31,530.24 -13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09% -16.30% 0.00% 

项目 2023 年 3 月末 2022 年 3 月末 同比增减 

总资产 323,751.09 370,793.51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20 22,627.11 -99.45% 

根据发行人 2023 年一季度报告，2023 年一季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3,135.47 万元，同比下降 29.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4.67

万元，同比上升 22.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3,773.07 万元，同比上升 26.37%。 

2、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 2023 年一季度年报数据，宇通客车、中通客车、

金龙汽车、亚星客车相关业绩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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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当期金额 同比增减 当期金额 同比增减 当期金额 同比增减 

宇通客车 357,600.63  1.42% 12,054.14  204.23% 4,779.13  114.75% 

中通客车 69,388.87  -19.56% 2,066.69  158.57% 1,354.87  131.91% 

金龙汽车 374,639.52  27.78% 1,067.33  175.32% -4,461.56  -104.31% 

亚星客车 15,395.92  -45.92% -3,186.99  26.97% -3,272.87  26.87% 

如上表所示，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3 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变动为-45.92%

至 27.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86.99 万元至 12,054.14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4,461.56 万元至

4,779.13 万元。发行人营业收入变动和盈利情况均处于前述范围内。 

发行人 2023 年一季度净利润为负，主要原因系市场需求降低、公司销售规

模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符合行业现状，具有合理性。 

（三）发行人于通过深圳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后亏损，在向特定对象

发行证券通过审核前可以合理预计，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2023 年 1 月 31 日，发行人披露《2022 年度业绩预告》，预告 2022 年度营业

收入 140,000 万元-160,00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000 万元至

-18,00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000 万元

至-28,000 万元，并对 2022 年度公司产品销售规模下降，营业收入未达预期，

原材料及配套件价格上涨、销售产品结构变化导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等情况进

行了说明。 

公司和保荐机构已在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的回复报告之“问题 1.关于业绩”中对发行人 2022 年度业绩情况进行了充分说

明，具体如下： 

“根据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公司公告的《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末的经营业绩及净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金额 

2021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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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40,000-16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00 至-18,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00 至-28,000 

预计 2022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0-9,000 

注：2022年财务数据尚未进行审计，公司 2022 年全年业绩情况系公司管理层作出的谨

慎初步预计，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下同。” 

同时，公司已经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申报文件中对相关情况涉及的风险因

素进行了充分提示。公司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进行了充分提示，具

体如下： 

“1、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请参见本募集说明书“第六节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风险因素”。其中，特别提醒投资者应注意以下风险： 

（1）业绩持续下滑以及亏损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从事客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产品覆

盖各类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团体客车、景观车、公交客车、新能源商用车等。

由于受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等新型公共交通方式的冲击，国内大、中型客车行业

总销量持续萎缩，发行人的业务经营面临较大压力。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

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3,362.06 万元、

9,958.24 万元、-26,418.77 万元和-10,506.68 万元。未来，若行业环境出现不

利变化，将可能导致发行人业绩持续亏损。 

根据截至目前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可合理预计公司短期内不会出现净资

产转负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如果公司持续亏损，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最终未

能顺利实施，公司也未能及时改善资本结构，则可能出现净资产转负，甚至面临

被*ST 和退市等风险。 

（2）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汽车行业的生产和销售与宏观经济变化密切相关。受国际贸易格局、外汇市

场和资本市场等综合影响，当前国内外的宏观环境都存在着一定的变数和风险，

使公司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如果出现国内宏观经济处于下

降阶段且持续恶化，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公司经营将面临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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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汽车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随着近年来汽车产业扩大对外开放以及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客车生产厂商众多，市场化程度

较高，随着产业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推广应用，传统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也正面临着

各类新技术革新的挑战，客车生产厂商之间在产品性能、质量、服务和产业链一

体化发展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竞争。因此，若未来公司无法及时跟进并适应市

场需求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将会对公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发行人亏损情况在向特定对象发行通过审核前可以合理预计，且

已在审核通过前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申报文件及以往公告中对相关情况涉及

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充分提示。 

二、公司经营业绩变动对本次发行的影响 

（一）相关经营业绩变动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一季度亏损主要系客户需求和公司销售规模下降、

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业绩

或预计业绩变动情况总体相符。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总体稳定，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等

未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一定的规模性且现金流正常，同时面对加剧的行业竞争，

公司积极优化业务和产业结构，盘活低效资产，加强成本和费用管控，提升经营

管理效率，改善资本结构，预计不会对发行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二）相关经营业绩变动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公司的资本实力与资产规模将得到提升，有助于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能有效减少公司债务融资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的财务结

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运营规模和经济效益。公司实施本次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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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均未发生实质性不利变化，因此相关经营业绩变动对本次募

投项目无实质性影响。 

（三）相关经营业绩变动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以现金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的持

股比例将得到提高，表明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信心，

有利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保护全体股东利益，树立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发行人 2022 年度和 2023 年一季度业绩亏损不会导致发

行人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 

三、针对会后重大事项的说明及承诺 

经核查，发行人自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3年3月22日）至

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不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或者信息

披露要求的重大事项，具体如下： 

1、发行人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均经审计，并由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

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 2022年度和2023年一季度业绩变化情况及原因详见本承诺之“一、

公司业绩变动情况的说明”，相关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条件，不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发行人

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

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1-8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材料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会计师事务所及

签字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除 2022年度发行

人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栾艳鹏、杨晓龙、夷雨薇变更为李生敏、何善泉、何翔外，

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和其他签字人员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未作出盈利预测。 

11、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认定的重大诉讼(涉案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传票日期 原告 被告 案由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2023 年 4

月 26 日 
发行人 

江苏建康汽车有限公司和江苏

建康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3,540 万元 已受理 

上述发行人作为原告的未诀诉讼，发行人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

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且相关应收账款由第三方提供担保，不会对本次发行构

成实质性障碍。除前述诉讼外，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

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质疑的报道。 

18、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自 2023 年 3月 2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至本

承诺函出具之日，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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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因市场需求下降、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一季度亏损，因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调整导致签字会计师

发生变更以外，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文件所述其他重大事项及其他影响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

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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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主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会后事项说明及承诺函》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戴茂方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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